
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

决 定 书

（2025）鄂 0112 破 38 号之一

2025 年 9 月 5 日，本院通过执行转破产程序裁定受理武汉中

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拟定于 2025 年 11 月 7

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并设有表决事项。截止 2025 年 11 月

3 日，仅湖北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向武汉中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

公司管理人申报 1 笔债权，申报金额为 95,811.75 元（详见临时债

权表）。武汉中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经审查认为，上

述债权人申报数额尚不能确定最终债权数额。2025 年 11 月 3 日，

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，保障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，请求本院对债权人的临时债权额予以确

认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上述债权人债权额虽然尚未确定，但不影

响其在管理人保守认定的额度内行使表决权的效力，为便于债权

人行使表决权，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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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临时确定普通债权 1 笔，债权金额为 95,811.75 元（详见临

时债权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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